
根据工作需要，依据《济宁医学院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

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》（济医院字〔2021〕140 号）精神，

经公开选聘、报名、资格审查等程序，拟确定以下人员为我

校校内专职心理咨询师，相关信息公示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学院 性别 专业 
学历 

学位 

资格 

证书 

获取 

时间 

1 张秋梅 
公共卫生

学院 
女 基础心理学 

博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二级 
2009.06 

2 景爱红 
第二临床

医学院 
女 基础医学 

硕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二级 
2018.07 

3 侯日霞 管理学院 女 心理学 
硕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二级 
2009.07 

4 孙安康 团委 男 基础心理学 
硕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三级 
2013.10 

5 赵维燕 
精神卫生

学院 
女 心理健康 

博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二级 
2009.07 

6 段熙明 
精神卫生

学院 
男 医学心理学 

硕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二级 
2008.12 

7 李文福 
精神卫生

学院 
男 

发展与教育

心理学 

博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二级 
2010.02 

8 李妮娜 
精神卫生

学院 
女 

劳动卫生与

环境卫生学 

硕士 

研究生 

心理咨询师

三级 
2008 

9 董曼 
精神卫生

学院 
女 

精神病与精

神卫生 

硕士 

研究生 
心理治疗师 2020.09 

10 高燕 
精神卫生

学院 
女 

精神病与精

神卫生学 

硕士 

研究生 
医师资格证 2013.12 



公示时间：从 2021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9 日

（含周六、周日），共 5 天。 

在公示期内，如有问题请及时向学生工作处反映。 

监督电话：0537-3616525 

 

学生工作处 

2021 年 12 月 15 日 


